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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琼台师范学院教师编制

核定及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扩大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，努力提高学校整体

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根据《海南省高等学校机构编制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琼编〔2005〕17 号）文件精神及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教师编制核定范围

教师编制是指为完成教育教学、科研任务而配备的专业

技术人员数量，包括专业教学科研人员数量、公共课教师数

量、实验教学人员数量、辅导员数量和以从事教学工作为主

兼做其他工作的人员数量。

二、教师编制核定原则

（一）以学生数及教学工作量为基础，兼顾不同专业类

型原则。

（二）实行整体切块、分类捆包、二级核算原则。

三、教师编制核定方法及标准

（一）教师编制以师生比为基数、以当量学生数为基本

参数、以学科专业类别及实际承担的工作量为调整参数进行

核定。当量学生数按当年实际在册的各类全日制学生数进行

计算。当量学生数的折算比例分别为：普通全日制本、专科

生（含五年一贯制前三年学生）1：1，留学生为 1：3。

（二）教师编制核定以当量学生数为基础，首次按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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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核定：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学校

教师编制的总体生师比首次按 18∶1 计算，各教学单位的教

师编制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学科专业性质，实行分类

核定。

1.体育、音乐、美术类的教师编制按生师比 15∶1 计算。

2.其他属文科、理工科性质的教学单位，教师编制按生

师比 22.5∶1 计算。

（三）学校按照各教学单位学科专业发展的规模和不同

层次，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二级学院教师编制进行补贴。

1.每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补贴 3 个编制，每个省级及

以上重点专业、本科示范专业、本科示范教学科研团队等补

贴 2 个编制。

2.新办本科专业前两年，按不低于 5 个编制核定。根据

当量学生数，核定教师编制小于 5 个的，按 5 个计，大于 5

个的，按实际计。

（四）辅导员是指二级学院专职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学工办主任、院团委书记等工作人

员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，专职辅导

员编制单独核算，纳入教师编制管理，以全日制当量学生人

数按生师比 200:1 比例核定辅导员岗位，以专职为主，专兼

结合。

（五）专职心理辅导和咨询教师编制，以全日制当量学

生人数按生师比 4000:1 的比例核定岗位。

（六）思政课专职教师（思想政治公共课教师），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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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制本专科当量学生人数按生师比 350:1 的比例核定岗位。

（七）课程教学工作量的编制调整

1.全校思政课程（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《中国近

现代史纲要》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《形势与政策》），不再调整编制

数。

2. 辅导员基本教学工作量为每学年 32个教学标准课时

（标准课时按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计算）。《军事理论》《创

新创业与就业指导》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《大学生职业生

涯规划》《劳动教育》及文化素质培养相关类课程，为辅导

员基本教学工作量课程，相关部门协调安排给每一位辅导

员。上述课程，辅导员基本教学工作量外的超课时由教务处

统筹超课时工作量。

3.通识教育必修课程《大学英语》《计算机基础》《大学

体育》《大学体育选项》等相关类课程，教师编制数由学校

根据当年当量学生数按生师比直接调整至相关教学单位，生

师比如下：

（1）《大学英语》《大学体育》（周课时 2 节、一学期），

按生师比为 335：1 计算编制。

（2）《大学体育选项》（周课时 2 节、一学期），按生师

比为 260：1 计算编制。

（3）《计算机基础》（周课时 2 节、一学期），按生师比

为 446：1 计算编制。

4.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，由教务处统筹，根据教学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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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核算办法计算教师超课时工作量。

5.教师在非本教学单位承担的教学工作，由学生所在教

学单位根据本教学单位的课酬标准，直接调整给非本教学单

位任课教师。

6.教学工作量需要在各二级教学单位之间调整教师编

制数的，可按 720 学分/人标准，由学生所在教学单位计算

教师编制数自行进行调整。

（八）根据各教学单位 B 类教师情况，按照 B 类教师少

承担同级别 A 类教师课程量的比例相应补足其教师编制数。

（A 类和 B 类教师分类见《琼台师范学院教师岗位职责及工

作量管理暂行办法》）

四、教师编制核定的其他规定

（一）教学单位院长按每人增加 0.5 个编、副院长按每

人增加 0.4 个编。

（二）外语类相关专业应聘请一定量的外教人员，其聘

请的外教人员，按 1：1 的比例计算到本教学单位教师编制

数。

（三）对下列人员按不占编制处理

1.经学校批准，攻读研究学位、脱产挂职锻炼、国内外

访学的教师，脱产研修期间暂不占本单位编制数。

2.长期病假，领取病假工资人员。

3.经学校同意外出支教、扶贫、借调借用人员。

4.其他经学校认定可不占单位编制的情况。

（四）调入教师从到学校报到的当月起计入所在单位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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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数；退休、调出人员从停发工资的当月起，从所在单位的

编制数中减出。

（五）柔性引进的教学类长聘教师，按 1：1 的比例计

算本教学单位教师编制数。

五、教师编制管理

（一）学校成立教师编制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决定学校

教师编制使用、核定、调整等相关事项。成员构成由校党委

书记、校长、分管人事校领导、党政办公室、组织人事处、

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科研处等处室主要负责人组成。办公

室设在人事部门。

（二）学校每年核定教学单位教师编制一次，由人事部

门会同相关部门每年 10 月依据当年学生规模情况，核定下

一年度各教学单位教师编制，对本年度的教师编制在上一年

核定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定。教师编制每年核

定和调整确定后报学校批准。

（三）超编的管理

教学单位现有人数超出核定编制数即为超编。

1.超编的教学单位应严格控制人员补充，逐步消化超编

人员，努力调整和优化人员配置。超编的教学单位原则上不

再补充教辅与管理人员。

2.超编教学单位，引进优秀高层次人才，不计入超编人

数。

（四）缺编的管理

教学单位现有人数少于核定编制数即为缺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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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缺编教学单位应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，以确保各项工

作顺利开展。

2.缺编的教学单位，学校将根据缺编额给予缺编费，各

教学单位根据本教学单位实际情况，统筹做好教师工作安

排。除按规定由教务处统筹的教师工作量外，各教学单位统

筹本单位学生所开设课程的任课教师的工作量，从缺编费中

支付超工作量酬金。

3.缺编的教学单位，如现有教师不足，可聘请高水平校

外人员进行补充，外聘校外人员酬金从本单位缺编费中以劳

务报酬的方式发放。

4.教学单位因机构调整需重新核定人员编制的，由人事

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需核编，报学校批准。

5.教学单位因承担临时性任务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增

加编制的，须事先申请，由人事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调研后，

报学校审定，任务完成或特殊情况消除后予以取消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学校在此之前的

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均以本办法为准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人事部门负责解释。


